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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指导中山市企事业单位履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主体责任，规范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及其他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制定本指南。
根据“三同时”制度要求，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本指南提出了验收工作程序流程、验收报告编制、验收自查、信息公开、档案整理等系列工作的一般要求。
本指南为指导性文件，可作为中山市企事业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参考依据。
本指南由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编制及解释。
中山市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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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009][bookmark: _Toc66227314][bookmark: _Toc90669451]1. 适用范围
本工作指南适用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污染影响类项目
[bookmark: _Toc66227319][bookmark: _Toc19239][bookmark: _Toc90669452]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1）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
指主要因污染物排放对环境产生污染和危害的建设项目，如污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置、火电、金属制品、非金属制品、机械电子、石化化工、医药、轻工、纺织化纤等。
（2） 验收主体
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责任主体，即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的验收主体责任，不因技术委托等因素发生转移；即建设单位若委托第三方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仍对项目的建设情况、工作产生的材料与报告、验收结论等负主体责任。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指在建设项目竣工后依据相关管理规定及技术规范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调试、管理及其效果和污染物排放情况开展的查验、监测等工作，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主要技术依据。
（4）环境保护设施（措施）
环境保护设施指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开展环境监测所需的装置、设备和工程设施等。
环境保护措施指预防或减轻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管理或技术等措施。
（5）验收监测报告
依据相关管理规定和技术要求，对监测数据和检查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得出结论的技术文件。
（6）验收报告
记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和结果的文件，包括验收监测报告、验收意见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三项内容。
（7）验收期限
验收期限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之日起至建设单位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之日止的时间段。
除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水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外，其他环境保护设施的验收期限一般不超过3个月；需要对该类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调试或者整改的，验收期限可以适当延期，但最长不超过12个月。
（8）分期验收
建设项目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应根据投入生产或使用的建设内容依法进行分期验收。
[bookmark: _Toc66227315][bookmark: _Toc90669453][bookmark: _Toc14391]3. 验收依据文件
验收工作依据以下文件开展；其中验收技术规范、重大变动清单应依据建设项目所属行业进行选择。凡是未注明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指南。
[bookmark: _Toc31600][bookmark: _Toc14062][bookmark: _Toc25017][bookmark: _Toc9366][bookmark: _Toc1993][bookmark: _Toc19601][bookmark: _Toc90669454][bookmark: _Toc66227316]3.1法律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bookmark: _Toc10357][bookmark: _Toc25155][bookmark: _Toc1546][bookmark: _Toc17771][bookmark: _Toc90669455][bookmark: _Toc24895]3.2 验收技术规范
· [bookmark: _Toc18617][bookmark: _Toc20851][bookmark: _Toc13121][bookmark: _Toc333][bookmark: _Toc17680][bookmark: _Toc9066945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HJ 794）；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制药》（HJ 792）；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涤纶》（HJ 790）；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粘胶纤维》（HJ 791）；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纺织染整》（HJ 709）；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工程》（HJ 705）；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煤炭采选》（HJ 672）；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石油天然气开采》（HJ 612）；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公路》（HJ 552）；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水利水电》（HJ 464）；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港口》（HJ 436）；
· 《储油库、加油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验收检测技术规范》（HJ/T431）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造纸工业》（HJ 408）；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汽车制造》（HJ 407）；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乙烯工程》（HJ 406）；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石油炼制》（HJ 405）；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钢铁工业》（HJ 404）；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城市轨道交通》（HJ/T 403）；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水泥工业》（HJ 256）；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火力发电厂》（HJ/T 255）；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电解铝及铝用碳素工业》（HJ 254）。

注：对于已发布行业验收技术规范的行业的验收项目，主要依据行业技术规范以及参照本指南开展验收工作；尚未发布行业验收技术规范的污染影响类项目，则以污染影响类技术规范以及参照本指南开展验收工作。
3.3 重大变动清单
· 《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
· 《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footnoteRef:0]（环办〔2015〕52号）； [0:  涵盖水电、水利、火电、煤炭、油气管道、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石油冶炼与石油化工共9个行业。] 

· 《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footnoteRef:1]（环办环评〔2018〕6号）； [1:  涵盖制浆造纸、制药、农药、化肥（氮肥）、纺织印染、制革、制糖、电镀、钢铁、炼焦化学、平板玻璃、水泥、铜铅锌冶炼、铝冶炼共14个行业。] 

· 《关于印发淀粉等五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footnoteRef:2]（环办环评函〔2019〕934号）。 [2:  涵盖淀粉，水处理，肥料制造，镁、钛冶炼，镍、钴、锡、锑、汞冶炼共5个行业。] 

[bookmark: _Toc66227327][bookmark: _Toc6756][bookmark: _Toc90669457]4. 验收程序及内容
[bookmark: _Toc90669458]4.1 验收程序
验收工作主要包括验收监测工作和后续工作。
但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文件要求，依法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且获得批复的及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在、正式排放污染物前应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或完成排污登记，且应当在验收工作开展前完成。
验收监测工作包括：启动、项目自查、公开竣工与调试信息、编制验收监测方案、实施验收监测与检查、编制验收监测报告共6个阶段。
后续工作包括：提出验收意见、形成验收报告、公开验收报告、信息备案与验收材料归档共4个阶段。
在验收工作整个过程中，需要进行竣工、调试、验收报告系列信息公开工作，具体信息公开时间与要求请见本指南信息公开相关内容。
验收工作全过程如下图。
启动：启动验收工作。通过查阅资料及现场勘查，明确有关环境保护要求，制定验收初步工作方案。
验收监测工作
自查：对项目环保手续、生产及配套的污染防治措施等情况进行自查。
没问题
根据发现问题进行完善
编制验收监测方案：确定验收范围、执行标准、监测内容等。
实施监测与检查：根据验收监测方案，逐一落实监测与现场检查。
编制验收监测报告：参考推荐格式，编制报告。
提出验收意见：可以成立验收工作组，采取现场检查、资料查阅、召开验收会议等方式，协助开展验收工作。
形成验收报告：包括验收监测报告、验收意见、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编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合格
公开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形成后5个工作日内，对外公开不少于20个工作日。
信息备案与归档：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 5 个工作日内，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信息平台填报相关信息，并上传验收报告备案；企业完成备案后，将资料整理归档。
后续工作
12个月内
有问题
公开竣工与调试信息：向公众公开竣工日期、调试时间段。
项目建成情况：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及时履行相关手续。
前期准备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编制环评报告书/表，经环保部门审批通过后，取得批复。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编制环评报告书/表，经环保部门审批通过，取得批复。
项目施工建设

依法完成排污登记或申领排污证（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项目）

环保手续履行情况：手续不齐全的，应及时依法依规办理。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未同步建成的，应及时整改。
不合格
调试期内

图1 验收工作流程图
[bookmark: _Toc90669459]4.2. 验收内容
[bookmark: _Toc90669460]4.2.1 启动准备
（1）依法完成排污登记或申领排污证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文件要求，建设项目应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规定，在验收工作开展前依法完成排污登记或申领排污许可证。
（2）制定验收初步工作方案
通过查阅资料、现场踏勘等工作，初步了解项目概况、周边区域环境特点、明确有关环境保护要求，制定验收初步工作方案。
① 收集并整理验收依据材料
收集并整理建设项目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污染防治设施设计文件、环境管理制度、危险废物转移处理合同、废水转移处理合同、排污许可证/排污登记表、其他协议等资料文件。
若需要进行分期建设的项目，须准备分期验收情况说明。但必须注意：对于分期验收的项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须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也就是说环境保护设施的规模须与分期验收主体工程的产污情况相匹配。
② 明确环评文件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通过查阅上述依据文件，梳理环评文件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充分了解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和环境保护要求。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地点、环评文件类型、环评审批文号、基本建设内容、建设性质、生产规模、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等内容。
环境保护要求包括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须建设及落实的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生态保护措施要求，主要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风险防范措施，“三同时”验收要求以及其他环境管理要求等。
[bookmark: _Toc90669461]4.2.2 开展自查
验收工作启动以后，建设单位应当逐一对建设项目环保手续履行情况、项目建成情况、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进行自查，自查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
（1）环保手续履行情况：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初步设计（环保篇）等文件，国家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项目的督查、整改要求的落实情况，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变动及相应手续履行情况，是否按排污许可相关管理规定申领了排污许可证，是否按辐射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申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各类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否有更新废止等。
（2）项目建成情况：对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文件，逐一自查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主要生产工艺、产品及产量、原辅材料消耗，项目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储运工程和依托工程内容及规模等情况，列表梳理建设内容与审批一致性，确定验收范围，识别项目变动内容。
（3）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逐一对照环评文件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关于废水、废气、噪声、振动、固废、地下水、土壤、风险防范等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列表逐一进行一致性梳理。
· 按照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的顺序，逐项自查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的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的建成情况：如项目自建废水处理设施的规模、工艺及主要技术参数、排放口规范化、数量及位置；项目实施废水转移的，废水暂存池规格、废水转移合同签订；废气处理设施类别、处理能力、工艺及主要技术参数，排气筒数量、位置及高度；主要噪声源的防噪降噪设施；辐射防护设施类别及防护能力；固体废物的储运场所及处置设施等。
· 按照环境风险防范、在线监测和其他设施的顺序，逐项自查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的其他环境保护设施的建成情况，如装置区围堰、防渗工程、事故池；规范化排污口及监测设施、在线监测装置；“以新带老”改造工程、关停或拆除现有工程（旧机组或装置）、淘汰落后生产装置；生态恢复工程、绿化工程、边坡防护工程等。
· 检查建设项目污染物监测采样口（采样井）、采样平台、标志牌是否按照《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DB11/1195-2015）和排污许可证要求进行设置。
· 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安装固定污染源水污染物或大气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的建设项目，需自查是否已安装完成及联网成功，并按相关的验收技术规范进行验收。
· 废水、废气的排放口标志及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的标识是否正确，是否按照规范化要求进行设置。
· 自查发现未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的环境保护设施的，应及时整改。
（4）判别是否发生重大变动
若自查发现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性质、规模、地点布局、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因素中一项或以上相较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或相关法律规范等发生变动的，应根据已发布的行业重大变动清单判别是否属于重大变动。
若判定变化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若项目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的，则需要在排污许可及验收系列资料中进行分析说明。
建设项目可参照附录A自查表模板逐一开展自查工作。
[bookmark: _Toc90669462]4.2.3 信息公开
在验收工作过程中，除按照国家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建设单位应通过公开的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及时向社会公开建设项目竣工时间、调试时间、验收报告。
各阶段信息公开内容及时间节点如下表：
表1  信息公开内容及时间节点一览表
	序号
	公开内容
	公开节点

	（一）
	竣工日期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后

	（二）
	调试的起止日期
	对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调试前

	（三）
	公开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公示的期限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公开上述信息的同时，建议做好公示过程留档（网页截图或其他形式）并整合到验收报告或其他验收资料中，还需向所在镇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送相关信息（制作纸质信息报送文件，盖建设单位公章，报送模板见附录B），接受监督检查。

[bookmark: _Toc90669463]4.2.4 编制验收监测方案
根据验收自查结果，明确工程实际建设情况和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在此基础上编制验收监测方案，方案可由建设单位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负责编写。
验收监测方案应确定验收工作范围、验收评价标准，明确监测期间工况记录方法，确定验收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方法、频次等，确定其他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检查内容，制定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方案。
建设单位可根据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是否编制验收监测方案。石化、化工、冶炼、印染、造纸、钢铁等重点行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推荐编制验收监测方案。
[bookmark: _Toc90669464]4.2.5 实施验收监测与检查
根据验收监测方案或确定的验收监测内容，对验收内容实施验收监测与检查工作。建设单位可根据自身条件和能力，利用自有人员、场所和设备自行监测开展验收监测；如建设单位不具备监测条件，可委托其他有能力的监测机构开展监测，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监测的，可依托合同或其他形式明确工作内容、权责约定等。
验收监测是验收工作的重要组成内容，是说明环境保护设施能否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现行环境标准与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的重要依据；验收监测中的监测内容、监测因子、频次、标准要求等要素均是建设项目能否得出验收合格结论的重要依据，各项内容具体要求请见“5.验收监测要点”。
[bookmark: _Toc90669465]4.2.6 编制验收监测报告
编制验收监测报告是在实施验收监测与检查后，对监测数据和检查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得出结论。结论应明确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包括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环境保护设施处理效率达到设计指标情况、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结果与总量指标符合情况，建设项目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情况，其他环保设施落实情况等。
验收监测报告中涉及的检测数据须由具备中国计量认证（CMA）资质的单位出具。
[bookmark: _Toc90669466]4.2.7 提出验收意见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可以组织成立验收组，采取现场检查、资料查阅、召开验收会议的方式，协助开展验收工作，最终提出验收意见。 
建设单位作为项目主体，是验收组的必要组成，可选取一名或多名工作人员作为项目代表。验收组其余成员可由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机构、验收监测报告（表）编制机构等单位代表以及专业技术专家等组成，代表范围和人数由建设单位自行确定。验收组应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严格审查验收监测报告（表）内容，通过现场检查形成科学、合理的验收意见。
若在现场检查、资料查阅、召开验收会议过程中，验收组成员发现项目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二章第八条不得提出验收合格意见情形之一的，不应该提出项目验收合格的意见。
[bookmark: _Toc90669467]4.2.8 形成验收报告
项目得出验收合格意见后，建设单位应着手编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应当如实记载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信息公开等，具体编制内容可参考“附录E”。
除需要按照国家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建设单位需将验收监测报告、验收意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组合形成项目验收报告。
[bookmark: _Toc90669468]4.2.9 公开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形成后 5 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通过其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主动公示验收报告，公示的期限不得少于20 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90669469]4.2.10 信息备案与归档
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footnoteRef:3]，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并按要求上传验收意见、验收报告（验收监测报告、验收意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的压缩包或合并文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上述信息予以公开。信息平台填报注意事项请见附录F-1。 [3:  注意：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现已整合到全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信息平台。] 

验收程序完成以后，建设单位应当做好验收材料整理归档工作。完整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档案包括但不限于：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初步设计（环保篇）或环保设计方案、施工合同（环保部分）（若有）、环境监测报告（表）或施工监理报告（环保部分）（若有）、工程竣工资料（环保部分）（若有）、验收报告（含验收监测报告（表）、验收意见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信息公开记录证明（需要保密的除外），详细内容见附录F-2。
建设单位委托技术机构编制验收监测报告（表）的，可把委托合同、责任约定等委托涉及的关键材料存入档案。建设单位成立验收工作组协助开展验收工作的，可把验收工作组单位及成员名单、技术专家专长介绍等材料存入档案。
[bookmark: _Toc90669470]4.2.11 项目整改
在上述自查、实施验收监测与检查、提出验收意见等程序过程中，若发现项目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二章第八条不得提出验收合格意见情形之一的，应对项目进行整改（见图1 验收工作流程图），待完善相关手续或补充完成相关文件材料、按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好各项污染治理设施或措施等工作后，重新开展验收工作。
[bookmark: _Toc90669471]5. 验收监测要点
[bookmark: _Toc90669472]5.1验收监测对象及内容
[bookmark: _Toc90669473]5.1.1 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况监测 
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况监测主要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处理效率及污染物排放情况的监测。
（1） 环境保护设施处理效率是指对各种废水、废气、固废等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处理效率进行监测，以核实项目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处理效率是否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的要求。若不具备监测条件，无法进行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监测的，需在验收监测报告（表）中说明具体情况及原因。环境保护设施处理效率包括以下内容：
① 各种废水处理设施的处理效率；
② 各种废气处理设施的去除效率；
③ 固（液）体废物处理设备的处理效率和综合利用率等；
④ 用于处理其他污染物的处理设施的处理效率；
⑤ 辐射防护设施屏蔽能力及效果。
（2） 污染物排放情况监测是指对排放到外环境中的废水、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有回用或间接排放要求的废水；排放到外环境中的各种废气（包括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厂界环境噪声；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总量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进行监测的行为。个别项目若产生的各种有毒有害固（液）体废物，需要进行危废鉴别的，按照相关危废鉴别技术规范和标准执行。涉及辐射的项目，需要对场所辐射水平进行监测。
[bookmark: _Toc90669474]5.1.2 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若环评文件或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有针对环境敏感目标设置环境质量标准要求的，或在实际运行中对周边环境敏感点有影响的建设项目，需要对环境敏感保护目标进行环境质量影响监测，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和海水、环境空气、声环境、土壤环境、辐射环境质量等。若在环评编制阶段之后出现的新增环境敏感点，则需要一并纳入到环境质量影响监测的范围中。
[bookmark: _Toc90669475]5.2 监测因子
监测因子确定的原则如下：
①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确定的污染物；
②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未涉及，但属于实际生产可能产生的污染物；
③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未涉及，但现行相关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有规定的污染物；
④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未涉及，但现行国家总量控制规定的污染物；
⑤其他影响环境质量的污染物，如调试过程中已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物，国家或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的、可能影响当地环境质量、需要关注的污染物等。
[bookmark: _Toc90669476]5.3 监测因子执行标准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中涉及的污染物因子原则上执行环评文件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规定的排放标准，在环评文件审批之后发布或修订的标准对执行该标准有明确时限要求的，按新发布或修订的标准执行。
特别排放限值的实施地域范围、时间，按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执行。
在验收阶段，建设项目所属行业发布了新的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同时旧标准废止的，按新发布的标准执行。
建设项目排放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未包括的污染物，执行相应的国家、行业或地区现行标准。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限值不得低于环评文件及批复的要求。
环境质量标准原则执行环评文件及批复所列的标准，但当建设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地表水水体分类、环境空气功能区发生调整后，应按调整后类别执行现行有效的环境质量标准限值。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中明确环境质量目标的，按照目标的环境质量要求执行现行有效的环境质量标准。
[bookmark: _Toc90669477]5.4  监测期间工况
验收监测应当在确保主体工程调试工况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的情况下进行，并如实记录监测时的实际工况，将记录的实际工况形成工况记录表或文件，附到验收监测报告中。典型行业主体工程、环保工程及辅助工程在验收监测期间的工况记录方法可参照附录G。
国家和地方有关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行业验收技术规范对工况和生产负荷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90669478]5.5  监测频次
为使验收监测结果全面真实地反映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和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效果，采样频次应能充分反映污染物排放和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情况。监测频次一般按以下原则确定：
· 对有明显生产周期、污染物稳定排放的建设项目，污染物的采样和监测频次一般为2～3个周期，每个周期3～多次（不应少于执行标准中规定的次数）。
· 对无明显生产周期、污染物稳定排放、连续生产的建设项目，废气采样和监测频次一般不少于2天、每天不少于3个样品；废水采样和监测频次一般不少于2天，每天不少于 4次；厂界噪声监测一般不少于2天，每天不少于昼夜各1次；固体废物（液）采样一般不少于2天，每天不少于3个样品，分析每天的混合样。
· 对污染物排放不稳定的建设项目，应适当增加采样频次，以便能够反映污染物排放的实际情况。
· 对型号、功能相同的多个小型环境保护设施（指的是配套给相同的生产设备等工程内容的，且型号、规模、治理工艺、排放方式及其所治理的污染物种类及数量等均一致的多个环境保护设施）处理效率监测和污染物排放监测，采用随机抽测方法进行。抽测的原则为：同样设施总数大于5个且小于20个的，随机抽测设施数量比例应不小于同样设施总数量的50％；同样设施总数大于20个的，随机抽测设施数量比例应不小于同样设施总数量的30％。
· 环境质量的监测，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一般不少于2天、监测频次按监测技术规范并结合建设项目排放口废水排放规律确定；地下水监测一般不少于2天、每天不少于2次，采样方法按技术规范执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一般不少于2天、采样时间按标准规范执行；环境噪声和环境振动监测一般不少于2天、监测量及监测时间按标准规范执行；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至少布设三个采样点，每个采样点至少采集1个样品，采样点布设和样品采集方法按技术规范执行。
· 对设施处理效率的监测，选择主要因子并适当减少监测频次，但应考虑处理周期并合理选择处理前、后的采样时间，对于不稳定排放的，关注最高浓度排放时段。
· 除上述要求外，各监测因子的监测频次、采集样品数、采样间隔等内容均要满足监测因子对应的执行标准或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


[bookmark: _Toc90669479]6. 验收资料要点
在验收过程中，建设单位需要先后进行验收监测方案、验收监测报告、验收意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材料的编制以及信息公开工作。为指导建设单位做好系列工作，提高验收资料的完整性，特针对验收材料及信息公开要点进行说明。
[bookmark: _Toc90669480]6.1 信息公开内容
信息公开主要分为竣工、调试、验收报告公开三个阶段，各阶段信息公开内容及时间节点请见4.2.3章节。各阶段信息公开内容如下：
（1）竣工、调试公开内容
一般情况下，建设项目竣工日期与调试起止日期应分别进行公开，也可以合并公开；公开内容应包括：
· 建设项目情况简述（项目名称、建设单位、验收服务单位、建设概况）；
· 建设项目竣工日期及环保设施调试起止日期；
· 建设单位调试时产生的污染物及措施简述（水污染物及治理措施、大气污染物及治理措施、噪声污染及治理措施、固体废物及治理措施、风险防范措施等）；
· 其他情况说明等。
（2）验收报告公开内容
验收报告公开则是将项目验收报告进行对外公开，对外公开的验收报告指：验收监测报告、验收意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3）信息公开推荐模板
推荐建设项目竣工或调试时间信息公开模板见附录B-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信息公开模板见附录B-2，建设单位进行项目公示时可参考上述模板。
[bookmark: _Toc90669481]6.2 验收监测报告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应编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可视情况自行决定编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或报告表。
（1）基本要求
验收监测报告（表）编制应规范、全面，必须如实、客观、准确地反映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的落实情况。
（2）编制主要内容
验收监测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建设项目概况、验收依据、项目建设情况、环境保护设施、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验收执行标准、验收监测内容、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验收监测结果、验收监测结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附件等。
验收检查报告表内容应报告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建设项目概况、验收监测依据、验收监测评价标准（标号、级别、限值）、工程建设内容、原材料消耗及水平衡、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验收监测内容、生产工况记录、验收监测结果、验收监测结论等。
对于已发布行业验收技术规范的建设项目，验收监测报告的格式及基本内容按验收技术规范执行；对于没有行业验收技术规范的或行业规范中没有验收监测报告编制要求或格式的项目，其验收监测报告格式与各项内容具体要求请见附录C-1，验收监测报告表格式及各项内容要求请见附录C-2。
[bookmark: _Toc90669482]6.3 验收意见
（1）验收意见基本内容 
验收意见应包含工程建设基本情况、工程变动情况、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等内容，验收结论应当明确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是否验收合格等内容。
建设单位（验收组）须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所列的九种验收不合格的情形，分析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判断项目是否达到验收条件，并提出验收意见。验收意见应由建设单位盖章确认。验收组成员应对验收意见签字确认。 
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建设单位应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补充监测或调查、履行相关手续，上述工作均完成后，按照验收流程重新开展验收工作，提出验收意见。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模板见附录D。
 （2）验收不合格情形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及验收组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意见： 
· 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的。 
·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 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成，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复的。 
·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的。 
·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期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 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 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项、遗漏，或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 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情形。
[bookmark: _Toc90669483]6.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基本内容
建设单位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当如实记载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其中，验收过程简况中除简要说明验收全过程情况外，还应附上信息公开截图或照片。
相关地方政府或者政府部门承诺负责实施与项目建设配套的防护距离内居民搬迁、功能置换、栖息地保护等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建设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地方政府或部门在所承诺的时限内完成，并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如实记载前述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 
（2）格式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的内容应完整，说明的事项应清晰、简练，应给出环保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违法、处罚、投诉及处理情况，环境监理开展情况，环保制度落实情况，环保搬迁、区域消减等实施情况，验收前整改工作情况等内容；为提高说明事项的有效性，可附必要的支撑文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格式及内容请见附录E。
[bookmark: _Toc90669484][bookmark: _Toc13005]7. 法律责任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需对验收内容、结论和所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不得在验收过程中弄虚作假。建设单位委托有能力的技术机构编制验收监测报告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协助开展验收工作的，建设单位对受委托的机构的工作内容及编制的验收监测报告等材料负责。建设单位与受委托的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受委托的机构应当承担的责任，可以通过合同形式约定。
在验收工作中存在以下涉及验收违法行为的，将根据情节严重依法依规处罚。
（1）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未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未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或者未依法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的，由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2）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未同时组织实施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由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
（3）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已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4）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5）建设单位未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公开，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bookmark: _Toc90669485]8. 附录
附件A：自查表模板
附录B-1：建设项目信息公开模板—竣工日期及调试起止日期
附录B-2：建设项目信息公开模板—验收报告
附录B-3：建设项目信息公开报送模板
附录C-1：验收监测报告推荐格式
附录C-2：验收监测表推荐格式
附录D：验收意见模板
附录E：其他事项说明参考模板
附录F-1：系统填报须知
附录F-2：企业验收材料归档清单及要求
附录G：工况记录推荐方法


[bookmark: _Toc31980][bookmark: _Toc90669486]附录A：自查表模板
	序号
	类型
	自查内容

	（一）
	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①须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建设项目，应在验收前完成应急预案备案；
②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③初步设计（环保篇）等文件；
④国家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项目的督查、整改要求的落实情况；
⑤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变动及相应手续履行情况；
⑥是否按排污许可相关管理规定申领了排污许可证或进行排污登记。

	（二）
	项目建成情况
	①对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文件；
②自查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主要生产工艺、产品及产量、原辅材料消耗；
③项目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储运工程和依托工程内容及规模等情况。
[bookmark: _Toc90547726][bookmark: _Toc90669487]④对照排污许可文件的内容中是否已涵盖验收项目的建设内容、治理措施、排污情况等信息。
⑤对于分期验收的项目，自查项目的建设内容与建成的污染物治理措施规模、大小等是否相匹配。

	（三）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建设过程
①施工合同中是否涵盖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内容和要求；
②是否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使用内容；
③项目实际环保投资总额占项目实际总投资额的百分比。
（2） 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按照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的顺序，逐项自查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要求的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建成情况，如：①废水处理设施类别、规模、工艺及主要技术参数，排放口数量及位置；②废气的收集情况，处理设施类别、处理能力、工艺及主要技术参数，排气筒数量、位置及高度；③主要噪声源的防噪降噪设施；④固体废物的储运场所及处置设施等。
（3）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按照环境风险防范、在线监测和其他设施的顺序，逐项自查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的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建成情况，如①装置区围堰、防渗工程、事故池；②规范化排污口及监测设施、在线监测装置；“以新带老”改造工程、关停或拆除现有工程（旧机组或装置）、淘汰落后生产装置；③生态恢复工程、绿化工程、边坡防护工程等。
（4）整改情况
自查发现未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的环境保护设施的，应及时整改。

	（四）
	重大变动情况
	自查发现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且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建设单位应及时依法依规履行相关手续。



[bookmark: _Toc31778][bookmark: _Toc90669488][bookmark: _Toc21610]附录B-1：建设项目信息公开模板—竣工日期及调试起止日期
	XXX建设项目竣工日期及调试起止日期信息公示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82号)，以及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相关要求，对XXX建设项目的竣工日期及调试起止日期进行信息公示，使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并通过公示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1.项目名称：
2.建设单位：
3.验收服务单位：
4.建设概况：
二、建设项目竣工日期及环保设施调试起止日期
1.项目竣工日期：
2.调试起止日期：
三、建设单位调试时产生的污染物及措施简述（选填）
1.水污染物及治理措施：
2.大气污染物及治理措施：
3.噪声污染及治理措施：
4.固体废物及治理措施：
5.风险防范措施：
四、其他情况说明（选填）
 
XXXX有限公司
XX年XX月XX日






[bookmark: _Toc90669489]附录B-2：建设项目信息公开模板—验收报告
	XXX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示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82号)，以及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相关要求，对XXX建设项目验收报告进行公示，使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并通过公示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验收概况
1.项目名称：
2.建设单位：
3.验收服务单位：
4.验收生产概况：
二、建设单位验收污染防治措施简述
1.水污染物及治理措施：
2.大气污染物及治理措施：
3.噪声污染及治理措施：
4.固体废物及治理措施：
5.风险防范措施：
三、公众反馈注意事项
1.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
2.公众反馈意见的主要方式：
对于本项目的建设，如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公众可通过电话或邮箱向以下单位的联系人提出意见：
建设单位：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四、其他情况说明
五、附件：验收报告 （需将完整的验收报告进行公开，验收报告包括但不限于验收监测报告、验收意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告公示期为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
XXXX有限公司
XX年XX月XX日


[bookmark: _Toc90669490]附录B-3：建设项目信息公开报送模板

关于报送XXX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公开资料的函


我公司已于XXXX年XX月XX日通过xxx（指信息公开的方式，例如网站、张贴公告等）向社会公开了XXXX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文号：XXXXX）的竣工日期/调试阶段/验收报告（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信息公开地址为：xxxx。后附信息公开过程图片。

	（信息公开页面截图或现场照片）

	（信息公开页面截图或现场照片）




企业名称（盖章）：                       
报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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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负  责  人:
报  告  编  写  人：









建设单位        （盖章）      编制单位          （盖章）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邮编:                         邮编: 
地址:                         地址: 




1 项目概况
简述项目名称、性质、建设单位、建设地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与完成时间、审批部门、审批时间与文号，开工、竣工、调试时间，申领排污许可证情况，验收工作由来、验收工作的组织与启动时间，验收范围与内容、是否编制了验收监测方案、方案编制时间、现场验收监测时间、验收监测报告形成过程。
2验收依据
2.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2.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2.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2.4其他相关文件。
3项目建设情况
3.1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简述项目所处地理位置，所在省市、县区，周边易于辨识的交通要道及其他环境情况，重点突出项目所处地理区域内有无环境敏感目标，附项目地理位置图。
简述项目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度与纬度，主要设备、主要声源在厂区内所处的相对位置，附厂区总平面布置图。厂区总平面布置图上要注明厂区周边环境情况、主要污染源位置、废水和雨水排放口位置、厂界周围噪声敏感点位置、敏感点与厂界或排放源的距离，噪声监测点、无组织监测点位也可在图上标明。
3.2建设内容
简述项目产品、设计生产规模、工程组成、建设内容、实际总投资，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一览表（与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审批部门批决定不一致的内容需要备注说明）。
对于改、扩建项目应简单介绍原有工程及公辅设施情况，以及本项目与原有工程的依托关系等。
3.3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列表说明主要原料、辅料、燃料的名称、来源、设计消耗量、调试期间消耗量，给出燃料设计与实际成分。
3.4水源及水平衡
简述建设项目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来源、用水量、循环水量、废水回用量和排放量，附实际运行的水量平衡图。
3.5生产工艺
简述主要生产工艺原理、流程，并附生产工艺流程与产污排污环节示意图。




3.6项目变动情况
简述或列表说明项目发生的主要变动情况，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实际建设情况、变动原因、是否属于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有无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不属于重大变动的有无相关变动说明。
4环境保护设施
4.1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4.1.1废水
简述废水类别、来源于何种工序、污染物种类、治理设施、排放去向，并列表说明，主要包括：废水类别、来源、污染物种类、排放规律（连续，间断）、排放量、治理设施、工艺与处理能力、设计指标、废水回用量、排放去向（不外排，排至厂内综合污水处理站，直接进入海域、直接进入江、湖、库等水环境，进入城市下水道再入江河、湖、库、沿海海域，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进入其他单位，进入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其他（包括回喷、回填、回灌、回用等）。附主要废水治理工艺流程图、全厂废水（含初期雨水）流向示意图、废水治理设施图片。
4.1.2废气
简述废气来源于何种工序或生产设施、废气名称、污染物种类、排放方式（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及治理设施，并列表说明，主要包括：废气名称、来源、污染物种类、排放方式、治理设施、工艺与规模、设计指标、排气筒高度与内径尺寸、排放去向、治理设施监测点设置或开孔情况等，附主要废气治理工艺流程图、废气治理设施图片。
4.1.3噪声
简述主要噪声来源、治理设施，并列表说明，主要包括：噪声源设备名称、源强、台数、位置、运行方式及治理设施（如隔声、消声、减振、设备选型、设置防护距离、平面布置等）。附噪声治理设施图片。
4.1.4固（液）体废物
简述或列表说明固（液）体废物名称、来源、性质、产生量、处理处置量、处理处置方式，暂存场所，委托处理处置合同、委托单位资质，危废转移联单情况等。
涉及固（液）体废物储存场（如灰场、赤泥库、危废填埋场、尾矿（渣）库等）的，还应简述储存场地理位置、与厂区的距离、类型（山谷型或平原型）、储存方式、设计规模与使用年限、输送方式、输送距离、场区集水及排水系统、场区防渗系统、污染物及污染防治设施、场区周边环境敏感点情况等。
附相关生产设施、环保设施及敏感点图片。



4.1.5辐射 
简述主要辐射来源、类别、防护措施，并列表说明，主要包括：辐射源设备名称、放射性核素活度或射线装置参数、台数、位置、运行方式及防护措施（如屏蔽、材料类别、防护厚度、防护距离、平面布置等）。附辐射屏蔽设施图片。
4.2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4.2.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简述危险化学品贮罐区、生产装置区围堰尺寸，防渗工程、地下水监测（控）井设置数量及位置，事故池数量、有效容积及位置，初期雨水收集系统及雨水切换阀位置与数量、切换方式及状态，危险气体报警器数量、安装位置、常设报警限值，事故报警系统，应急处置物资储备等。
4.2.2规范化排污口、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简述废水、废气排放口规范化及监测设施建设情况，如废气监测平台建设、通往监测平台通道、监测孔等；在线监测装置的安装位置、数量、型号、监测因子、监测数据是否联网等。
4.2.3其他设施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要求采取的“以新带老”改造工程、关停或拆除现有工程（旧机组或装置）、淘汰落后生产装置，生态恢复工程、绿化工程、边坡防护工程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4.3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简述项目实际总投资额、环保投资额及环保投资占总投资额的百分比，列表按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绿化、其他等说明各项环保设施实际投资情况。
简述项目环保设施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环保设施“三同时”落实情况，附项目环保设施环评、初步设计、实际建设情况一览表，施工合同中环保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表。
5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以表格形式摘录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中对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及噪声污染防治设施效果的要求、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及要求、其他在验收中需要考核的内容，有重大变动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也要摘录变动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报告的相关要求。
5.2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原文抄录审批部门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批决定，重大变动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决定（如有）。



6验收执行标准
按环境要素分别以表格形式列出验收执行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质量标准的名称、标准号、标准等级和限值，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与审批部门审批文件名称、文号，以及其他执行标准的标准来源、标准限值等。
7 验收监测内容
7.1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通过对各类污染物排放及各类污染治理设施处理效率的监测，来说明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具体监测内容如下：
7.1.1废水
列表给出废水类别、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及监测周期，雨水排口也应设点监测（有流动水则测），附废水（包括雨水）监测点位布置图。
7.1.2废气
7.1.2.1有组织排放
列表给出废气名称、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及监测周期，并附废气监测点位布置图，涉及等效排气筒的还应附各排气筒相对位置图。
7.1.2.2无组织排放
列表给出无组织排放源、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及监测周期，并附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布置图。无组织排放监测时，同时监测并记录各监测点位的风向、风速等气象参数。
7.1.3厂界噪声监测
列表给出厂界噪声监测点位名称、监测量、监测频次及监测周期，附厂界监测点位布置图。
7.1.4固（液）体废物监测
简述固（液）体废物监测点位设置依据，列表说明固（液）体废物名称、采样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及监测周期。
7.1.5辐射监测 
列表给出辐射监测点位名称、监测因子、监测日期等，附辐射监测点位布置图。
7.2环境质量监测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对环境敏感保护目标有要求的，要进行环境质量监测，以说明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如有新增的环境敏感目标也应纳入监测范围。主要涉及如地表水、地下水和海水、环境空气、声环境、土壤环境质量、辐射环境等的监测。
简述环境敏感点与本项目的关系，说明环境质量监测点位或监测断面布设及监测因子的选取情况。按环境要素分别列表说明监测点位名称、监测点位经纬度、监测因子、监测频次及监测周期，附监测点位布置图（图中标注噪声敏感点与本项目噪声源及厂界的相对位置与距离，地表水或海水监测断面（点）与废水排放口的相对位置与距离，地下水、土壤、辐射环境监测点位与污染源相对位置与距离）。
8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排污单位应建立并实施质量保证和控制措施方案，以自证自行监测数据的质量。
8.1监测分析方法
按环境要素说明各项监测因子监测分析方法名称、方法标准号或方法来源、分析方法的最低检出限。
8.2监测仪器
按照监测因子给出所使用的仪器名称、型号、编号及量值溯源记录。
8.3人员能力
简述参加验收监测人员能力情况。
8.4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水样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全过程均按《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四版）等的要求进行。选择的方法检出限应满足要求。采样过程中应采集一定比例的平行样；实验室分析过程一般应使用标准物质、空白试验、平行双样测定、加标回收率测定等质控措施，并对质控数据分析，附质控数据分析表。
8.5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选择合适的方法尽量避免或减少被测排放物中共存污染物对目标化合物的干扰。方法的检出限应满足要求。
（2）被测排放物的浓度在仪器量程的有效范围。
（3）烟尘采样器在进入现场前应对采样器流量计等进行校核。烟气监测（分析）仪器在监测前按监测因子分别用标准气体和流量计对其进行校核（标定），在监测时应保证其采样流量的准确。附烟气监测校核质控表。
8.6 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声级计在监测前后用标准发声源进行校准，附噪声仪器校验表。
8.7固（液）体废物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布点、采样、样品制备、样品测试等按照《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20-1998）、《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T298-200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2008）要求进行。
8.8 土壤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布点、采样、样品制备、样品分析等均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要求进行，实验室样品分析时应使用标准物质、采用空白试验、平行双样及加标回收率测定等，并对质控数据分析，附质控数据分析表。
9 验收监测结果
9.1生产工况
简述验收监测期间实际运行工况及工况记录方法、各项环保设施运行状况，列表说明能反映设备运行负荷的数据或关键参数。若有燃料，附监测期间的燃料消耗量及成分分析表。
9.2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9.2.1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监测结果
9.2.1.1废水治理设施
根据各类废水治理设施进、出口监测结果，计算主要污染物处理效率，评价是否满足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或设计指标，若不能满足应分析原因。
9.2.1.2废气治理设施
根据各类废气治理设施进、出口监测结果，计算主要污染物处理效率，评价是否满足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或设计指标，若不能满足应分析原因。
9.2.1.3噪声治理设施
    根据监测结果评价噪声治理设施的降噪效果。
9.2.1.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根据监测结果评价固体废物治理设施（如铬渣解毒设施）的处理效果。
9.2.1.5辐射防护设施
根据监测结果评价辐射防护设施的防护效果。
9.2.2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9.2.2.1废水
废水监测结果按废水种类分别以监测数据列表表示，根据相关评价标准评价废水达标排放情况，若排放有超标现象应对超标原因进行分析。
9.2.2.2废气
（1）有组织排放
有组织排放监测结果按废气类别分别以监测数据列表表示，根据相关评价标准评价废气达标排放情况，若排放有超标现象应对超标原因进行分析。
（2）无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以监测数据列表表示，根据相关评价标准评价无组织排放达标情况，若排放有超标现象应对超标原因进行分析。附无组织排放监测时气象参数记录表。
9.2.2.3厂界噪声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以监测数据列表表示，根据相关评价标准评价厂界噪声达标排放情况，若排放有超标现象应对超标原因进行分析。

9.2.2.4固（液）体废物
固（液）体废物监测结果以监测数据列表表示，根据相关评价标准评价固（液）体废物达标情况，若排放有超标现象应对超标原因进行分析。
9.2.2.5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根据各排污口的流量和监测浓度，计算本工程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评价是否满足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总量控制指标，无总量控制指标的计算后不评价，列出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预测值即可。
对于有“以新带老” 要求的，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列出“以新带老”前原有工程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并根据监测结果计算出“以新带老”后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涉及“区域削减”的，给出实际区域平衡替代削减量，核算项目实施后主要污染物增减量。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结果表。
若项目废水接入污水处理厂的只核算出纳管量，无需核算排入外环境的总量。
9.2.2.6辐射 
辐射监测结果以监测数据列表表示，根据相关评价标准评价达标情况，若有超标现象应对超标原因进行分析
9.3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分别以地表水、地下水、海水、环境空气、声环境、土壤、辐射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列表表示，根据相关环境质量标准或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评价达标情况（无执行标准不评价），若有超标现象应对超标原因进行分析。
10 验收监测结论
10.1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10.1.1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监测结果
简述各项环保设施主要污染物处理效率是否符合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设计指标。
10.1.2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简述废水、废气（有组织、无组织）、厂界噪声、固（液）体废物、辐射各项污染物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结果及达标情况
10.2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简述项目周边地表水、地下水、海水、环境空气、声环境、土壤、辐射环境质量是否达到验收执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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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验收监测报告内容所涉及的主要证明或支撑材料
如审批部门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批决定、采样照片、废水或固体废物委托处置协议、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单位资质证明、污染物治理设施工程方案、应急预案备案文件、检测报告等。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建设地点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经度/纬度
	

	
	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生产能力
	
	环评单位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审批文号
	
	环评文件类型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验收单位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验收监测时工况
	

	
	投资总概算（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所占比例（%）
	

	
	实际总投资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所占比例（%）
	

	
	废水治理（万元）
	
	废气治理（万元）
	
	噪声治理（万元）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绿化及生态（万元）
	
	其他（万元）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年平均工作时
	

	运营单位
	
	运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验收时间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工
业建
设项
目详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削减量(11)
	排放增减量(12)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关的其他特征污染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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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336][bookmark: _Toc90669492]附录C-2：验收监测表推荐格式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报告表





	
 建设单位:	
编制单位：



×年×月


	
建设单位法人代表:	          （签字）
编制单位法人代表:	          （签字）
项  目  负 责  人:
填  表  人：
	

	






建设单位      （盖章）        编制单位           （盖章）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邮编:                         邮编: 
地址: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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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主要产品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生产能力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开工建设时间
	

	调试时间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投资总概算
	
	环保投资总概算
	
	比例
	%

	实际总概算
	
	环保投资
	
	比例
	%

	验收监测依据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标号、级别、限值
	




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原辅材料消耗及水平衡：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附处理工艺流程图，标出产污节点）



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附处理流程示意图，标出废水、废气、厂界噪声监测点位）
























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表七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验收监测结果：
 



















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验收附件清单：
验收监测报告内容所涉及的主要证明或支撑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如审批部门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批决定、采样照片、水污染物或固体废物委托处置协议、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单位资质证明、污染物治理设施工程方案、应急预案备案文件、检测报告等。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建设地点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经度/纬度
	

	
	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生产能力
	
	环评单位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审批文号
	
	环评文件类型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验收单位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验收监测时工况
	

	
	投资总概算（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所占比例（%）
	

	
	实际总投资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所占比例（%）
	

	
	废水治理（万元）
	
	废气治理（万元）
	
	噪声治理（万元）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绿化及生态（万元）
	
	其他（万元）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年平均工作时
	

	运营单位
	
	运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验收时间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工
业建
设项
目详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削减量(11)
	排放增减量(12)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关的其他特征污染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bookmark: _Toc10801][bookmark: _Toc90669493]附录D：验收意见参考编写模板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年×月×日，××单位根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性质、产品、规模，工程组成与建设内容，包括厂外配套工程和依托工程等情况，依托工程与本工程的同步性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与审批情况、开工与竣工时间、调试运行时间、排污许可证申领情况及执行排污许可相关规定情况、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有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与环保投资情况。
（四）验收范围
明确本次验收的范围，不属于本次验收的内容予以说明。
二、工程变动情况
简述或列表说明项目发生的主要变动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实际建设情况、变动原因、是否属于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有无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有无相关变动说明。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废水种类、主要污染物、治理设施与工艺及主要技术参数、设计处理能力与主要污染物去除率、废水回用情况、废水排放去向等。
（二）废气
有组织排放废气和无组织排放废气种类、主要污染物、污染治理设施与工艺及主要技术参数、主要污染物去除率、废气排放去向等。
（三）噪声
主要噪声源和所采取的降噪措施及主要技术参数，项目周边噪声敏感目标情况。
（四）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的种类、性质、产生量与处理处置量、处理处置方式、一般固体废物暂存与委托处置情况（合同、最终去向）、危险废物暂存与委托处置情况（转移联单、合同、处置单位资质）等。
固体废物储存场所与处理设施建设情况（若有固体废物储存场）及主要技术参数。
辐射
    主要辐射源项及安全和防护设施、措施建设和落实情况。
（六）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简述危险化学品贮罐区、生产装置区围堰尺寸，防渗工程、地下水监测（控）井设置数量及位置，事故池数量、有效容积及位置，初期雨水收集系统及雨水切换阀位置及数量、切换方式及状态，危险气体报警器数量、安装位置、常设报警限值，事故报警系统，应急处置物资储备等。
2.在线监测装置
简述废水、废气排放口规范化建设情况，如废气监测平台建设、通往监测平台通道、监测孔等；在线监测装置的安装位置、数量、型号、监测因子、监测数据是否联网等。
3.其他设施
简述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要求采取的“以新带老”改造工程、关停或拆除现有工程（旧机组或装置）、淘汰落后生产装置，生态恢复工程、绿化工程、边坡防护工程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的落实情况。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
各类废水治理设施主要污染物去除率，是否满足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设计指标。
2.废气治理设施
各类废气治理设施主要污染物去除率，是否满足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设计指标。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根据监测结果说明噪声治理设施的降噪效果。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根据监测结果说明固体废物治理设施的处理效果。
辐射防护设施
    根据监测结果评价辐射防护设施的防护能力是否满足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设计指标。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各类废水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若有超标现象应对超标原因进行分析。
2.废气
有组织排放：各类废气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若有超标现象应对超标原因进行分析。
无组织排放：厂界/车间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若有超标现象应对超标原因进行分析。
3.厂界噪声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若有超标现象应对超标原因进行分析。
4.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若有超标现象应对超标原因进行分析。
5.辐射
  辐射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若有超标现象应对超标原因进行分析。
6.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结果、是否满足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总量控制指标。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按环境要素简述项目周边地表水、地下水、海水、环境空气、辐射环境、土壤环境质量及敏感点环境噪声是否达到验收执行标准。
六、验收结论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提出验收是否合格的意见。若不合格，应明确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监测结果存在超标、环境保护设施未按要求完全落实、发生重大变动未履行相关手续、建设过程中造成的重大污染未完全治理、验收监测报告存在重大质量缺陷、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整改要求未完全落实等，提出内容具体、要求明确、技术可行、操作性强的后续整改事项。
七、后续要求
   验收合格的项目，针对投入运行后需重点关注的内容提出工作要求。
八、验收人员信息
给出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名单、验收负责人（建设单位），验收人员信息包括人员的姓名、单位、电话、身份证号码等。
××单位
×年×月×日
[bookmark: _Toc90669494][bookmark: _Toc14942]

附录E：《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参考编写模板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如实说明是否将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是否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是否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是否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施工简况
如实说明是否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是否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是否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验收过程简况
说明建设项目竣工时间，验收工作启动时间，自主验收方式（自有能力或委托其他机构），自有能力进行验收的，需说明自有人员、场所和设备等自行监测能力；委托其他机构的需说明受委托机构的名称、资质和能力，委托合同和责任约定的关键内容。说明验收监测报告（表）完成时间、提出验收意见的方式和时间，验收意见的结论。
1.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说明建设项目信息公开过程；说明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是否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反馈或投诉的内容、企业对其处理或解决的过程和结果。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如实说明是否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机构人员组成及职责分工；列表描述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及主要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调试及日常运行维护制度、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运行维护费用保障计划等。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如实说明是否制订了完善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是否进行了备案及是否具有备案文件、预案中是否明确了区域应急联动方案，是否按照预案进行过演练等。
  （3）环境监测计划
如实说明企业是否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是否按计划进行过监测，监测结果如何。
2.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涉及到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应如实说明落实情况、责任主体，并附相关具有支撑力的证明材料。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如实描述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要求、责任主体，如实说明采取的防护距离控制的具体措施、居民搬迁方案、过程及结果，并附相关具有支撑力的证明材料。
2.3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如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情况等，应如实说明落实情况。
3. 整改工作情况
整改工作情况应说明项目建设过程中、竣工后、验收监测期间、提出验收意见后等各环节采取的各项整改工作、具体整改内容、整改时间及整改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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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现已整合到全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信息平台。
一、系统使用须知
1. 为了获得更好的网站使用体验，建议使用IE9以上版本的IE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访问本系统，其他浏览器可能存在兼容问题，影响填报。
2. 项目提交后，所有内容将不能修改。提交前，请务必认真核对。
3. 建设单位自行申请账号；各级环保部门账户统一分发（或由上级环保部门创建），无需申请。
二、账户注册及修改
1. 关于建设单位主体责任的说明
· 建设单位可自行填报或委托相关技术单位填报相关信息，建设单位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 建设单位自行填报或委托填报，皆应通过建设单位账户完成。
2. 注册账户
· 每个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代码）只能申请一个账户。如申请账户时系统提示本信用代码已注册，请联系系统运维人员。
· 社会信用代码、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都是指建设单位。
· 联系人为建设单位的相关联系人；联系电话、手机号码、邮箱皆为建设单位联系人的相关信息。
3. 修改账户信息
· 登录系统后，可在企业信息页面修改相关账号信息。其中，社会信用代码、法人、法人身份证三项信息不可修改，如确需修改请联系系统运维人员。
4. 找回用户名、密码
· 需联系客服或运维人员（登录页面上有指引）进行找回，找回前需准备好社会信用代码、法人姓名和法人身份证信息。

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一组长度为18位的用于法人和其他组织身份识别的代码。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国家标准委发布，并遵照强制性国家标准《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该标准于2015年10月1日实施。
· 对于未更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沿用原有组织机构代码。
三、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 提示信息
· 点击待填报数据框，系统弹出该信息的填报说明和示例。
· 部分提示信息较为复杂的，请点击数据框周边的i或？图标。
2. 项目代码
· 指经济主管部门审批核发的唯一项目代码，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生成的项目代码。格式为2017-130000-01-01-00001。
· 对于部分项目可能没有审批核发项目代码，此项填“无”。
3. 建设地点
· 非线性工程，选择到县级行政区域后，填写至门牌号；经纬度坐标采用在线地图点选的方式。
· 线性工程需填写到途径所有县级行政区。
4.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 采用根据关键字搜索功能，需输入行业名称或代码，如“炼钢”或“59”。如搜索不到，请输入并选择“其他”（填报前需选择正确版本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5. 行业类别（国民经济代码）
· 采用根据关键字搜索功能，需输入行业名称或代码，如“炼钢”或“C3120”。
6. 验收监测时工况
· 系统自动判别哪些项目需要填写，若需填写的，请根据实际记录的工况进行填写。

7. 坐标定位
· 点击后会弹出地图页面，可输入经纬度或直接在地图上选取位置。若出现中心坐标定位不显示地图，点击确认没反应的情况，请确认使用IE11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访问本网站，其他浏览器可能出现兼容问题。
8. 竣工、调试时间；验收报告公开起始、结束时间
· 根据项目实际的竣工、调试、验收报告公示时间进行填写。
· 请确认验收报告是否公示完成，若验收报告未公示或者是公示期未满，无法在本系统提交信息，请您在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的5个工作日内进行填写。
· 建设单位信息公开的具体要求请阅读《暂行办法》第十一条。
9. 审批机关
· 按照项目对应的环评文件审批等级划分。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的环评文件的，审批机关选择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的环评文件的，审批机关选择中山市生态环境局；镇街一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的环评文件，审批机关选择对应建设地点所在镇街的生态环境部门。若项目对应多个环评文件，以最高级别的为准。
· 如找不到对应的环评文件审批机关，请联系该审批机关（或同级环保部门），或联系系统运维人员。
四、工程变动情况
1. 填写说明
· 根据项目的实际变动情况填写文本内容，每个文本框字数上限为500字，超出500字的对文字进行精炼。
· 文本框只显示部分填报内容，将鼠标光标置于所填内容时，可调出悬浮文本框显示填报的所有内容（500字内）。
2.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
· 如有重大变动，但环评文件未按要求重新报批的情况，系统将弹出提示，并无法进入后续填报流程。
· 若提示项目性质未填写，请确认项目性质对应的“是否属于重大变动”栏是否已选择。
五、污染物排放量
1. 填写说明
· 根据项目情况进行填写，注意排放量单位：“废水”-“水量”的单位采用“万吨/年”；“废气”-“气量”的单位采用“万标立方米/年”；其他项单位采用“吨/年”。
· 污染物排放量请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2. 废水排放方式
· 注意点选填写对应选项时，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需对应。
· 填写废水排放方式时注意，只有直接排放到水体的才填写“直接排放”并说明排放至哪个水体。
3. 排放增减量
· 此项为自动计算，无需填写。
4. 新增污染物
· 如有特殊需要，可点击“新增污染物”，自行添加并填写相应内容。
六、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 多个同类型环保设施
可将同类型环保设施合并填写，同类型环保设施定义请见“5.5监测频次”章节。
2. 填写说明
· 填写文本内容，每个文本框字数上限为500字。
· 文本框只显示部分填报内容，将鼠标光标置于所填内容时，可调出悬浮文本框显示填报的所有内容（500字内）。
· 如没有相应环保设施，请选择“无”。
· 建议大家在填报信息时，根据验收监测（调查）报告，并尽可能对照环评时的批文内容，与批文中的规模、工艺、措施等进行比对，文字简洁，主要问题清楚即可。



七、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落实情况
1. 无相关对策措施
· 如无相关对策措施，请填写“无”，并在是否落实中选择“无”。
2.填写说明
· 填写文本内容，每个文本框字数上限为500字。
· 文本框只显示部分填报内容，将鼠标光标置于所填内容时，可调出悬浮文本框显示填报的所有内容（500字内）。
· 建议大家在填报信息时，根据验收监测（调查）报告，并尽可能对照环评时的批文内容，与批文中的规模、工艺、措施等进行比对，文字简洁，主要问题清楚即可。
八、工程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 填写说明
· 若项目已开展项目周边敏感点监测或调查的，需要根据实际验收情况，对已开展的类别进行填写。
· 若项目没有开展项目周边敏感点监测或调查的，请填写“无”。
· 填写文本内容，每个文本框字数上限为500字。
· 文本框只显示部分填报内容，将鼠标光标置于所填内容时，可调出悬浮文本框显示填报的所有内容（500字内）。
九、验收结论
1. 验收结论
· 填报人员自行对照展示的九种情形，若项目存在相应情形的，点击前方空格处打钩；若不存在九种情形的，点击下方“不存在上述情况”前方空格处打钩。
2. 附件上传
· 每个项目都必须上传项目的验收意见及验收报告：
①验收意见：将已盖建设单位公章的验收意见，通过扫描或其他形式整理成一份pdf或其他系统支持的文档上传至“验收意见”处。
②验收报告：将项目最终形成的验收报告（盖建设单位公章）（包含项目验收意见、验收监测或调查报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及项目所产生的所有其他的佐证、辅助或存档资料），通过扫描或其他形式整理成一份pdf或其他系统支持的文件，上传至“验收报告”一栏中。
· 提交前，可多次上传，系统将会保留最新上传的文件；提交后无法修改。
十、完成
1. 请浏览完填报信息后，在页面底部点击提交。
2. 提交后，所有内容将不能修改。提交前，请仔细核对。
十一、其他说明
其他验收相关业务问题请仔细阅读“暂行办法”中的相关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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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2：企业验收材料归档清单及要求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等国家或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技术规范和标准。建设单位可参考以下验收材料清单归纳整理项目的验收档案：
验收材料归档清单
	序号
	验收材料
	是否归档

	1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2
	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及备案材料（须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建设项目）（若有则归档）
	

	3
	初步设计（环保篇）或环保设计方案、环境管理制度
	

	4
	施工合同（环保部分）或相关协议
	

	5
	环境监测报告或施工监理报告（环保部分）、在线监测设施验收报告、环境违法整改记录等（若有则归档）
	

	6
	工程竣工资料（环保部分）
	

	7
	* 验收报告（含验收监测报告（表）、验收意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其中验收监测报告（表）中的图件、“三同时”验收登记表、现场照片、危废协议和转移联单应当齐全
	

	8
	* 信息公开记录证明（需要保密的除外）
	

	9
	*排污许可证或排污许可登记归档
	

	10
	建设单位委托技术机构编制验收监测报告的，提供委托合同、责任约定等委托涉及的关键材料。
	

	11
	建设单位成立验收工作组协助开展验收工作的，提供验收工作组单位及成员名单、技术专家专长介绍等材料
	

	12
	其他与项目有关的佐证等相关材料
	


带“*”符号表示为必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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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推荐的典型行业主体工程、环保工程及辅助工程在验收监测期间的工况记录方法：

1主体工程
1.1生产制造类项目
（1）产品产量核算法
对于工业制造类项目在监测期间的工况，大多数情况下依据的是建设项目的相应产品在监测期间的实际产量。
①对于生产工序繁多的，监测之前需全面了解各工序的生产时间和产量，以合理安排对各工序的监测并记录各工序产品产量，如大型钢铁项目。
②对于多道工序连续生产的，按最终产品产量进行核算即可，如半导体行业。
③对于一条生产线生产多种产品，使用不同原辅材料的多种产品共用一条生产线的，在每个产品生产期间分别监测，以每种产品的产量核定工况，如兽药、农药、染料等生产行业。如产品种类繁多，可根据原辅材料种类将产品归类，在使用同种原辅材料的同类产品中选取典型产品监测。
（2）原辅材料核算法
①对于生产周期长，监测期间无法通过计算产量来核定生产负荷的，通常以主要原材料如钢材的处理量核算，如船舶及大型机械制造业。
②对于多种产品由同一生产线生产，生产工艺、原辅材料相近，排污情况基本相同的，通常选取某一产品生产时监测，根据主要原料投入量核定生产负荷，如生物制药行业。
1.2市政公用类项目
（1）电厂
火电厂实际生产负荷以发电量衡量，热电厂实际生产负荷以蒸发量衡量，对于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还需考虑余热锅炉的蒸发量。
（2）污水处理厂
通过记录污水厂进口累计流量数据核定工况。为与出口样品相匹配，建议提前一个处理周期即开始记录流量。
（3）垃圾填埋主体工程
根据监测期间垃圾填埋量统计工况。对于同一填埋场填埋生活垃圾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两种不同种类垃圾的，应对每种垃圾的填埋量均作统计。
（4）生活垃圾/危废焚烧主体工程
按监测期间的焚烧量统计工况。对于危废焚烧企业，还需确认其固体/液体/气体焚烧量的比例是否与设计值相同，确认焚烧入炉料配伍菜单是否与设计要求基本相同。
（5）机场项目主体工程
按起降架次统计工况。对于大型机场改、扩建项目，工况的把控应具体到所验收的跑道，掌握监测期间各跑道所有型号飞机的起降架次及时间。
1.3 其他建设项目
（1）化工原料或能源物料仓储
废气排放来源于储罐的大、小呼吸。验收监测重点集中在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大呼吸排放时段，即装卸操作时段，并通过单位时间物料装卸量来核定工况。必要时可通过同类储罐间的物料转移来模拟运作。
（2）研发实验类项目
实验种类变换频繁，实验时间短，试剂复杂、消耗量少，排气管道多，难以以定量指标核定工况，只能通过各实验室试剂使用情况的记录来说明工况。
（3）房产类项目
验收监测时，模拟开启声源可满足噪声监测要求；废水处理和锅炉工况监控可参见本文环保、辅助工程部分，饮食业油烟气的验收监测一般待招商后开展。
2环保工程
2.1污水处理设施
工况记录同污水处理厂，但记录污水处理量时不应纳入因工艺需要用于稀释高浓度废水而掺入的地表水或回用水等。
2.2半导体行业有机废气处理装置
半导体行业的有机废气通常是连续产生的，但对于有机废气的沸石转轮浓缩处理装置，其再生高浓度废气的燃烧是间歇运行的，应了解其燃烧时间。
2.3焚烧炉
焚烧量是主要的工况核定参数，其他还有热功率等参数。
3辅助工程
3.1锅炉
蒸汽锅炉：负荷参数为锅炉蒸发量，以蒸汽流量表法、水表法、量水箱法测定，或根据燃料消耗量计算。
热水锅炉：负荷参数为锅炉功率，计算锅炉功率所需的参数有：读取锅炉出水、回水温度，读取或测定进/回水管流量从而计算循环水量。房产类项目的热水锅炉一般加热时间短（仅10分钟），保温时间长，应合理设定监测频率、安排监测时间。如锅炉加热运行时间短至无法满足监测所需时间时，可适当缩短监测时间。
导热油炉：与热水锅炉类似，但其功率计算涉及相应油品导热系数的查找。

3.2工业炉窑
根据《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规定，监测应在最大热负荷下进行，或在燃料耗量较大的稳定加热阶段进行。
熔炼炉、熔化炉等：在其熔炼、熔化作业时段进行监测，并以产品产量或投料量进行工况核定。
有固定的升温程序的加热炉（如钢铁、机电等行业）：确保在升温程序期间监测。
3.3喷涂作业
如喷涂对象为同一种产品，大小、形状、表面积相同，常以喷涂对象的数量作为喷涂作业工况的核定参数；其他则可根据喷枪的使用数量、喷漆的用量、喷涂面积等核定工况。
